
对五四时期陈独秀“反封建”说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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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将前近代中国各种落后现象归之“封建制度之遗”，因而力倡“反
封建”。陈氏此说从日本、西欧移植而来，忽略了一个前提：日本、西欧前近代是以领主经

济、贵族政治为特征的封建社会，其近代化运动必须“反封建”；然中国前近代则是以地主经

济、官僚政治为特征的宗法专制社会，其近代化运动题旨应当另行概括。李大钊、胡适、鲁

迅等新文化健将在古义与西义相通约的情形下使用“封建”概念，没有采纳陈氏此说，但由特

定历史条件所致，陈氏放弃古义与西义的“泛封建”说流传广远。 
 
  将“五四”界定为“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导源于这次文化运动的主要创导者之一陈独秀

的前近代中国封建说。故今天我们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史属性，当从对于陈氏此说的

反思入手。 
 
  一、陈独秀“封建=前近代=落后”公式的提出 
 
  将“封建”指称近代中国，特别是指称中国的一切落后属性，首见于陈独秀的言论。 
 
  陈独秀 1915 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并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此为新文化运动的

篇之作。该文以“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科学的”新精神号召青年，

并抨击与之悖反的旧精神——“奴隶的、保守的、退隐的、锁国的、虚文的、想象的”。在“进
步的而非保守的”一目中，陈氏说：“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

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晰种之所

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

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青年杂志》第 1 卷

第 1 号，1915 年 9 月 15 日。 
 
  陈独秀把各种陈腐、落后的现象全都归之于“封建制度之遗”，“封建”被指为陈腐、落后

之渊薮。他认定，正因为有此“封建制度之遗”，使得当代中国人与白种人（时称“皙种”）相

比，思想落后千年，故中国新青年的使命是“反封建”。 
 
  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陈独秀关于历史阶段性进程的表述接近于共产国际的提法，1920
年 10 月他在《国庆纪念底价值》中说：“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

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陈独秀著作选》第 2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第 178 页。这里的“共和”约指资本主义政体，其所述“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已接近于下列程

式：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陈独秀 1922 年在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时，有如下分析：“辛亥革命所以失败的原因……
也正以当时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截然分化的程度。”《陈独秀

著作选》第 2 卷，第 448 页。将当时的官僚阶级冠以“封建”，也即把现实中国纳入“封建社

会”。 
 



  在一封书信中，陈独秀论及现实中国为“封建”所笼罩，他说：“封建时代之道德、宗教、

风俗、习惯，仍复遗僵印影，呈其余势，善恶是非之辨，遂纷不可理。”《答程师葛〈德、

智、体〉》，《陈独秀论文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 年，第 129 页。 
 
  二、陈独秀“反封建”说从日本、法国移植而来 
 
  有关“封建”概念的把握，陈独秀超越中国传统，没有将其限定在政治制度(“封土建藩”
的分封制)上，而扩大为一种中西相互比照的社会制度，这显然是受到严复的影响。严复翻

译的《社会通诠》以“封建”对译 feudalism,认为中西皆有封建制的历史，此种认识被陈独秀

所接受。然而，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与严复又颇相差别：严复认为中国的封建制行之夏、商、

周三代，止于周末，秦以后为“霸朝”(君主专制制度)，而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却将中国的封建

社会大加伸展，一直延及近代。 
 
  陈独秀何以别出心裁，将“封建”的外延作如此巨大的扩张呢？陈氏本人并未对此加以说

明，我们只能取“知人论世”法，略考陈氏生平，以探究其新说的来源。 
 
  清末民初出现留日热潮，陈独秀为此一行列中人。1901 年 11 月，他首次自费留学日本，

次年春回安庆；1902 年 9 月至 1903 年 4 月，他再次赴日，在东京成城学校习军事，1903
年春回国，办《安徽俗话报》，以通俗文学宣传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后又三度赴日，曾

就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早稻田大学。 后一次（即第五次）赴日，是 1914 年 7 月

到东京，协助章士钊编《甲寅》杂志，1915 年夏自日本返国，在上海创办月刊《青年杂志》

（从第二卷起更名《新青年》，编辑部迁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 重要的舆论发祥地。 
 
  陈独秀旅日，时间跨度在 1901 年至 1915 年，正值明治末、大正初，日本刚刚走出封建

阶段（镰仓幕府、足利幕府、德川幕府的 700 年，是日本的封建时代），迈入近代门槛。明

治间的日本启蒙思想家仿效法国启蒙运动的提法，将过往的、落后的制度及观念、习俗称之

“封建的”，并将德川时代的社会特征概括为二：封建与锁国，称“封建制度”与“锁国政策”是
“德川时代的重要的两个基本性格”，而“立宪制”与“封建制”的对立，“ 国”与“锁国”的对立，

是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两大题旨。〔日〕《明治文化史》4 《思想言论?序说》，原书房，昭和

五十五年，第 4～5 页。此类论述在明治、大正年间的书报文字中随处可见。 
 
  以被称之“日本的伏尔泰”的福泽谕吉为例，其幕末明初思想文化批判的锋芒，直指僵化

的封建制度。福泽氏是把“封建”作为历史进程的一个必然会被超越的阶段，来肯定明治维新

的“废藩置县”等“反封建”举措的，他说：“废藩置县并非出于执政者的英断，执政者只是受

国内的智力所驱使，而采取了实际措施而已。如上所论，由于全国的智力，形成了舆论，舆

论之所归，促进了政府的改革，废除了封建制度。”〔日〕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

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 年，第 65 页。这就清楚地指出，明治维新的精义是“废除封

建”，而“废除封建”是时势使然。 
 
  与福泽氏同时期的哲学家西周对封建制的评析深入到哲理层面，他从“政教之所别”的观

点出发，批评来自“汉土”（即中国）的“儒教”、“孔子的教”〔日〕西周《百一新论》卷之上，

《西周全集》第 1 卷，宗高书房，昭和三十五年。。这种“儒教批判”和“孔子批判”，在明治

间的日本，是与“封建批判”相为表里的，因为日本德川时代的封建制度（表现为幕藩体制）

是崇儒尊孔的，儒学（朱子学）与国学是其两大精神支柱，故明治间的“废除封建”伴随着“儒



教批判”和“孔子批判”。明治晚期远藤隆吉著《支那哲学史》（1900 年出版），指孔子为中国

之祸源，尊孔为中国精神守旧之因。此说为章太炎《订孔》所援引。明治间日本思想界的这

种论析，影响了章太炎、邹容、鲁迅、周作人等，陈独秀当然也不例外。陈氏五四时期的反

孔批儒，正是这种影响的反映。而陈氏反孔批儒的特色，是将“反孔”纳入“反封建”的大格局

之中。 
 
  有“东洋的卢梭”之称的中江兆民也是反封建的健将，反对封建等级制和蒙昧主义是中江

氏众多论著的鲜明题旨，这给陈独秀留下深刻印象。《民约译解》是 20 世纪初留日中国人争

相传阅之书，经由此书，高举“反封建”旗帜的法兰西大革命为中日两国知识分子所知晓，陈

独秀追慕法国革命，也由此发端。《三醉人经纶问答》1904 年摘录刊登在《平民新闻》上，

与《一年有半》同为 20 世纪初新锐的反封建之作，也是此时游学日本的陈独秀研读之书。 
 
  综论之，略具法兰西启蒙运动风格的明治——大正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将“封建”作为批

判对象。而向往法兰西式的民主自由精神的陈独秀，恰于明治末、大正初游学日本，深受此

种反封建的启蒙之风濡染。 
 
  陈独秀第五次游学日本期间，正值日本近代史上继“自由民权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民主高

潮，即所谓“大正德谟克拉西”，此一运动发生在大正年间(1912—1926)，而批判封建制遗毒，

即为这一民主运动的题旨之一，这无疑给陈氏以启示。 
 
  大正初年，宪法学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在《宪法讲话》等文中提出，天皇

大权非个人私权，而是作为国家元首行使的权能，这便是著名的“天皇机关说”，与绝对主义

的“天皇主权说”相对立。政治学者、东京帝大教授吉野作造则将“德谟克拉西”阐发为二义：

一为民主主义，倡言主权在民；二为民本主义，倡言以民为本。吉野作造是李大钊的老师，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二人互通信息，相互支持参见吕万和《李大钊与吉野作造》（《人民日报》

1979 年 10 月 7 日）。。陈独秀与大正民主运动人士有无这类直接联系，尚待考证，但大正民

主运动给陈氏提供示范，则是毫无疑问的。五四时期陈独秀高举“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
因斯”（科学）两面旗帜，显然与此相关。当旧营垒恶攻新文化运动时，陈氏理直气壮地回

敬道，要拥护那“德先生”，以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
以反对旧艺术、旧宗教。参见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 6 卷第 1 号，1919
年 1 月 15 日）。这些观念与语汇里都可以见到日本“大正德谟克拉西”的影像。 
 
  总之，以抨击“封建”作为近代民主运动的中心题旨，是陈独秀从日本明治、大正之际的

启蒙思想中借取的一种法兰西式的激进民主主义观念。 
 
  以“封建”作为落后、腐朽、反动、古旧事物的总名，并非陈独秀自造，也不是明治间日

本人的首创。此一用法始于 18 世纪法国，初现于启蒙思想家的文辞中，盛用于法国大革命

期间，革命狂飚之际的法国人将一切陈旧、落后事象皆冠以“封建”，法国大革命的使命被认

定为“摧毁”“旧社会中贵族制和封建制所产生的一切”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

命》，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60 页。。此种用法又传到英国，18 世纪末叶，英国议会中的

改革派批判贵族保守派，常将其戴上“封建”的帽子。由此，自 18 世纪末叶以后，“封建主义”
在西欧成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的基本标志。19 世纪中后叶，日本启蒙学者(福泽谕吉等)
承袭西欧这种以“封建”为恶谥的用法，故陈独秀从日本借取的“反封建”命题，源头可追溯到

18 世纪的法国和英国。 



 
  三、陈独秀“反封建”命题忽略了中国与西欧、日本历史的重大差异 
 
  陈独秀五四时期发表的一系列“反封建”檄文，振聋发聩，提出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题旨

(反专制、破宗法)，具有强劲的动员力量，其启蒙意义不可低估，更不容抹杀。然而，曾经

发挥历史作用的提法、口号、命题，却不一定经得起学理推敲，古今中外不乏其例。恩格斯

评论空想社会主义时说过这样的话：“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

以是正确的。”陈独秀五四时期从法国大革命及日本明治、大正间移植过来的“反封建”命题，

也呈现矛盾状况——概念发生误植，导致学理偏失，然在当时起到积极的社会动员作用。这

种矛盾性不可避免地为新文化运动预留了某种后遗症。 
 
  当我们把陈氏五四时期抨击“封建”的命题置之于历史坐标系中考量，即可以发现其概念

错置之误，而究其原由，在于陈氏忽略了中日、中欧历史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异。前近代欧洲

与前近代日本的社会形态是“封建”的，故“反封建”是欧洲及日本近代化运动的题中之义；而

前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却是“非封建”的，中国近代化运动的题旨应当另作概括。 
 
  西欧中世纪是封建社会，其近代化变革面临“反封建”任务，诚如圣西门所揭示的，“法
国革命是贵族、市民等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恩格斯对此称赞道：“这在 1802 年

是极为天才的发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299 页。英、

法等西欧各国在中世纪末期、近代初期都用各种方式消解以贵族政治、领主经济为主要内容

的封建制度，以 辟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明治以前的 700 年间，日本处在封建时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都充满封建性内容，

故作为近代化变革的明治维新，必须“反封建”。诸如“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即为破除封建

式的分土分民；“征兵令”、“废刀令”等意在消弭封建性的武士阶层，以“四民皆兵”取代士族

常职武事；而“废止华族家禄”等措施则终结了封建士族的特权，身份制随之废除，人们有了

选择职业的自由。这都为以工业化为基本目标的近代化运动清扫了道路。当然，明治维新的

反封建并不彻底，保留了不少封建遗存（如武士道之类），这是近代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的重要原因之一。 
 
  比照之下，中国近代化运动所面对的，并非藩国林立、贵族分权、门阀森严的“封建”
形势。章太炎的《代议然否论》注意到中日前近代政制的此种差异，认为中国“去封建远”，
日本“去封建近”，中国的政制改革不能照套日本模式。但陈独秀却对此有意无意地加以忽略，

仿效明治日本，在中国鼓动“反封建”。 
 
  当然，抨击“封建”的陈独秀绝非迂腐之人，他所力反之“封建”，并不是古典意义的“封
土建国”之类的历史陈迹，而是阻碍中国近代化运动的种种对象，尤其是“数千年相传之官僚

的专制的个人政治”《陈独秀著作选》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78 页。，以

及与之相联系的礼教、宗法、迷信等，“封建”不过是他使用的一个“箩筐”，里面装的是新文

化运动实际要清算的诸目标。不过，将这个“箩筐”署名“封建”，并不准确。 
四、陈独秀“反封建”说的影响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帅，其“封建”新说造成不可低估的影响，后来的论者常把五四

运动称之为“反封建”的文化运动，即随从陈氏的论说。然而，略考当年语用实态，五四时期



除陈独秀外，极少有人作“泛封建”论说。 
 
  五四是一个文化多元时期，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并存。就术语使用而言，不

仅几大思想营垒各有自己的系统，即使在同一思想营垒内部，论者采用的话语也并不相同，

这是因为，适逢古今中西交会之际，新名与旧名杂错，新名的含义也往往处于游移状态，尚

未定型，诸家各有所采。就“封建”一词而论，陈独秀的标新立异用法，在新文化运动内外的

广大空间，尚少见认同者。如杜亚泉以“伧父”笔名 1916 年在《东方杂志》刊发文章，所论“封
建时代”，是从“公侯之封域”而言的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第 13 卷

第 10 号(1916 年 10 月)。；蔡元培 1919 年在《新潮》刊发文章，所论“封建”与井田并列，且

与地方自治制度相比拟，显然是在“封土建国”含义上议“封建”，与陈独秀所言之泛化“封建”
全然不同。 
 
  即使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也罕有与陈独秀泛化“封建”相同调者，他们或者回避新

名“封建”，或者承接梁启超、严复的用法，在整合传统义与西义的前提下，使用“封建”一词，

下举鲁迅、高一涵、吴虞、李大钊诸例。 
 
  鲁迅在五四时期的小说与杂文，谴责对象有“吃人”的“礼教”、“仁义道德”（《呐喊?狂人

日记》），有“人分十等”的“阶级社会”（《坟?灯下漫笔》），有“长者本位”的“孝道”（《坟?我们

现在怎样做父亲》），有男子中心、戕害女性的“节烈”（《坟?我之节烈观》），有反科学的“鬼
话”（《随感录》之三十三），有使人精神沉沦的“中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却未见以

“封建”冠于现实社会的用法。值得一提的是，1928 年，郭沫若以杜荃为笔名，作《文艺战

士的封建余孽》一文，称鲁迅为“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

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郭沫若将“封
建”作为落后、反动的恶谥，加之当代人物鲁迅身上，正是郭氏泛化封建观的早期实践。四

年后，鲁迅则以“封建的”反唇相讥。《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讯全集》第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 451~452 页。这是鲁迅极少在泛化义上使用“封建”的一

例，而且是用于对郭沫若以“封建余孽”相攻击所作的回应。 
 
  《新青年》的有些作者也使用“封建”一词，但取义与陈独秀有别，如高一涵的《近世国

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系德国政治学家伯伦再智理（J.K.Bluntschli）《原国》中一节的译

文。该文称中古封建制为“割据主义”，近世国家制度为“统一主义”。文曰：“中古封建制兴，

国权分裂，递嬗递降，由神及王，由王侯而武士，而都邑，法律之制定，极其万殊。近世国

家，为民族所部勒，用其国权保持统一。”《新青年》第 1 卷第 2 号，1915 年 10 月 15 日。

这里的“封建制”，指欧洲中世纪国家分裂、诸侯割据、法律多门的制度，同近世统一的民族

国家制度相对应。高一涵所述“封建”，是西方历史学术语 feudalism 的译名，同旧名“封建”
的本义也相切近，而与陈独秀泛指的“封建”大异其趣。 
 
  被胡适称之与陈独秀并列“近年来攻击孔教 有力的两位健将”之一的吴虞，在其激烈的

批孔反儒言论中，从未将“封建”列入谴责对象，他终生批判的目标是“专制”和“家族制度”。
1910 年吴虞著文称：“天下有二大患焉：曰君主之专制，曰教主之专制。君主之专制，钤束

人之言论；教主之专制，禁锢人之思想。”《辨孟子辟杨墨之非》，《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

社，1985 年。他发表于《新青年》的讨儒檄文《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 篇便说：

“商君、李斯破坏封建之际，吾国本有由宗法社会转成军国社会之机。顾至于今日，欧洲脱

离宗法社会已久，而吾国终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能前进。推原其故，实家族制度为之梗



也。”《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第 2 卷第 6 号，1917 年 2 月 1 日。 
 
  吴氏这里所说“封建”，显然是指西周的分封制，与陈独秀所“反”之当下仍然活着的“封
建”，并不相干。吴虞批判的是严分尊卑贵贱的礼教及“阶级制度”，是以“泛孝论”支撑的家

族制度、宗法制度及专制政治。吴氏之所以批判孔子，乃因为孔子“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

不攻之者，势也”。他认为专制政治、儒教、家族制连成一体，天地君亲师五者同尊，“家族

制度与君主政体遂相依附而不可离”，故仅有政治改革还不够，必须向儒教、家族制 刀。

《读荀子书后》，《吴虞集》，第 110 页。吴氏与鲁迅同调，极言“礼教吃人”《吃人与礼教》，

《吴虞集》，第 167～171 页。，而吴氏在力批的吃人“礼教”之前，或冠以“旧”，或冠以“宗法”，
而并未冠以“封建”。可见，吴虞虽与陈独秀同为批判孔教的 健者，但对“封建”一名的理解

和运用，两人却大相径庭：陈氏对“封建”作泛解，故现状中的一切污秽皆为“封建之遗”；而

吴氏则坚守“封建”本义，将其作为史迹，他的现实攻击目标是宗法社会、专制制度、家族制

度和旧礼教。吴氏对“封建”概念的把握，除承袭传统之外，显然也受到严复所译《社会通诠》

的影响。 
 
  与陈独秀以“南陈北李”相并称的李大钊，也与泛化的“封建”保持距离。李大钊成为马克

思主义者以前曾著《省制与宪法》（1916 年），在论述联邦制时，追溯历史上的“封建、郡县

之辩”，并说：“古无集权、分权之语也。有之，则内重外轻云者，足当集权之义；外重内轻

云者，足当分权之义焉。于是右集权者，则讴歌郡县；右分权者，则想望封建。求之往籍，

封建与郡县之论战，盖至今而犹未有以决也。”又说：“封建、郡县之争至今告终，而统一、

联邦之辩由今肇始，理或有同，势则相异。”《李大钊全集》第 2 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417 页。显然，李氏是把“统一、联邦之辩”与“封建、郡县之争”作为既相联系又相区

别的讨论来看待的，故李氏心目中的“封建”，无疑是指分封、分权。李大钊在《甲寅》杂志

上发表《孔子与宪法》，称“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在两汉以下“帝王”头上所加

之冕为“专制”，而并非“封建”。李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性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介绍唯物史观，论及桑西门（今译圣西门）“谓 近数世纪间的法国历史，不外封建制度与

产业的竞争，其争以大革命期达于绝顶”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1919 年 5 月。。 
 
  这里的“封建制度”指欧洲中世纪的封土封臣制。李大钊的文章中还有这样的引语：“手
臼产出有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产出有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李大钊：《我的马克思

主义观》，《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1919 年 5 月。这段话引自日本河上肇翻译马克思《哲

学的贫困》的译文(今之汉译“手磨机产生封建领主的社会，蒸汽机产生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讲的是生产力水平决定社会制度的道理，为一种历史唯物论的简明表述。而此一译文把“封
建”与“诸侯”并联使用，实现了“封建”古典义与西义的通约。此外，李大钊 1919 年 12 月刊

发于《新潮》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说：“中世纪的社会是分有土地的封建制度、领主

制度的社会，社会的阶级像梯子段一样，一层一层的互相隶属， 高的是皇帝，皇帝之下有

王公，王公之下有诸侯，诸侯之下有小领主，百姓农奴被贱踏在地底。”《新潮》第 2 卷第

2 号。李氏从欧洲中世纪社会特征出发，概述封建制度，将封建制度与等级制、领主制并联

使用，与“封建”古义（封爵建藩）和西义（封土封臣）兼相贯通。综观李大钊政论，他没有

提出“反封建”命题，而把“反专制”确认为社会革命的使命，认为只有反专制“而后再造神州

之大任始有可图，中华维新之运命始有成功之望也”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选集》，

人民出版社，1959 年，第 56 页。。就此而论，李大钊区别于陈独秀，接近于孙中山。 
 



  《新青年》上有一正面讨论“封建”的文字，是一篇社会调查（张祖阴口述）的按语。该

社会调查记述江苏震泽镇农民生活状况，佃农与地主表面有契约关系，实则有深重的人身依

附，调查报告的整理者作按说：“昔日欧洲封建制度，所蓄的农人，多属世袭，与土地相辗

转，以农奴为财产，不忍损害。而震泽的农民以大田主不措意于田之肥瘠，专以就剥佃主为

事，所以不以农民为财产的一部分，不事怜恤。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时代法国贵族

对于一般农民就仿佛震泽的田主对于农民的样子。”《新青年》第 4 卷第 3 号，1918 年 3 月

15 日。 
 
  这是《新青年》上除陈独秀的文章外少有的使用“封建制度”短语的文字，有人以此为例，

试图证明五四时期已有泛化封建的用语出现于书刊。然考其语境，这份调查报告所用“封建

制度”的概念尚未泛化，其含义为“农人世袭、依附于土地”，全然是在古典义与西义相通约

的情形下使用短语“封建制度”。至于此文揭示现实中国与法国大革命前的“封建制度”存在相

似处（同时也指出了二者的区别），只能说明，中国社会的主体虽早已走出“封建”，但农民

仍未完全摆脱农奴式的处境。恩格斯在论及奴隶制、中世纪的农奴制、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

“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时，特别强调：“公 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

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172 页。 
 
  奴隶制尚且伴随着整个文明时代，封建农奴制的某些特征仍在近代中国延传就更在情理

之中了。而就大格局论之，如梁漱溟所举华北邹平、定县之例证明，多数中国农民脱离了农

奴身份，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则是“非封建”的社会关系。 
 
  陈独秀五四时期泛用“封建”一词，将中国各种落后、腐朽、反动的事物、思想乃至人物，

全都冠以“封建”。这种用法在当时少有同调，却对后世产生深广影响，首先便直接影响到大

革命时期。陈啸江谈及中国社会史论战(1929 年至 1933 年)间泛化封建观迅速播散时说，其

原因当追溯到 1925 年至 1927 年革命的时候，那时把一切旧的都看做封建的，因而亦在被打

倒之列。此后，经过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社会史论战，泛化封建观获得某种“社会科学”形态，

50 年代以来泛化封建观更普及与法定化，国人已习惯于将各种落后、腐朽、反动的事物、

思想乃至人物，全都冠以“封建”，形成一系列“泛封建短语”，诸如：封建地主阶级、封建帝

王、封建皇权、封建官僚、封建军阀、封建把头、封建文人、封建意识、封建糟粕、封建迷

信、封建礼教、封建包办婚姻…… 
 
  这些熟用了大半个世纪的词汇，所含概念多存内在抵牾。这种抵牾的基本症结在于：将

“封建主义”与“集权主义”、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领主经济与地主经济这三组互不兼容的概

念混为一谈。 
 
  ——如“封建地主阶级”的两词即互相矛盾：既然是“地主”，土地便可以自由买卖，怎能

加上前置词“封建”（“封建”义为土地由封赐而来，不得转让、买卖）？ 
 
  ——又如“封建帝王”：既然是中央集权的“帝王”，郡县制为其基本政制，又怎能冠以“封
建”（“封建”义为“封土建国”，贵族分权、政权分散，是“封建”的特质）？ 
 
  ——三如“封建皇权”与前例同类，存在将不相兼容的“封建”与“皇权”拼接在一起的问

题。 
 



  ——四如“封建官僚”亦然：既然是朝廷任命的流官，“官僚”又怎能加上定语“封建”（“封
建”义为权力、爵职由封赐所得，世袭罔替）？ 
 
  “封建”的要旨是贵族分权和领主世袭掌控土地人民，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和土地自由

买卖的地主经济分属两种不同的制度，因此，“封建集权帝国”、“封建地主阶级”等提法都是

内在概念彼此抵牾的短语。 
 
  至于“封建礼教”、“封建包办婚姻”，也属组合错位的短语。封建时代(周代)礼教尚未定

格、婚恋保有较多的上古遗风，男女情爱较为奔放、自由，《诗经》中有多篇(《如国风》的

《关雎》、《木瓜》、《柏舟》、《静女》、《野有蔓草》等)生动地展现男女自由恋爱乃至私奔。

《周礼?地官?媒氏》更有明载：仲春三月，允许男女约会，“奔者不禁”。礼教是在专制一统

的两汉以降确立并渐趋强化的，此后一再演出《孔雀东南飞》那样的悲剧。将“礼教”桎梏、

“包办婚姻”归之“封建”，实在是文不对题。 
 
  凡此种种，不一一列举。 
 
  然而，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更由于此后一系列政治、文化运动的巨大作用力，

“封建~”成为 20 世纪大半个世纪的流行贬义词集群，六七十年代还有“封资修”提法，将封建

主义与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相组合，并列为打倒对象。于是，在泛化封建观的长期濡染之下，

上列短语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反复使用，以致“封建”成了代人受过的、普遭詈骂的专用词。

有学者将其称之“‘封建’被污名化”参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潘光哲《“封建”与
“feudalism”的相遇：“概念变迁”和“翻译政治”的初步历史考察》（“近代东亚诸概念的成立”
国际学术会议论文，2005 年 8 月于日本京都）。。“封建性糟粕”与“民主性精华”成为概括传统

文化应予批判及继承的两大侧面。其实，与“民主性精华”相对应的主要是“专制性糟粕”，“民
主”的对应词是“专制”，而不是“封建”。 
 
  五、结语 
 
  陈独秀笼统地提倡“反封建”，将其作为争取中国现代化的中心题旨，与孙中山等民主运

动先驱的论说大不相同；而由陈氏导引产生的以泛化“封建”为基轴的一系列“封建～”短语，

长期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对象的名称，广为使用，而这些短语多半存在概念彼此抵牾的不通之

处。此类短语虽然不一定直接从陈独秀那里沿袭而来（其间有多种中介环节），却与五四时

期的“反封建”题旨保持着历史的继承性。我们只需把上列短语与陈氏发表于《新青年》上的

文字加以对照，就可以明见此点。王元化在《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中提出，五四新

文化运动贡献甚大，然其形成的某些思维模式值得审视，如意图伦理、激进情绪、功利主义、

庸俗进化论等参见王元化《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文艺理论研究》2000 年第 1 期）。

又见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129～140 页。 
 
  ，正是从庸俗进化论导引出单线直进历史观，是日后流行“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前因。王

氏后来在《关于“五四”再答客问》中，进一步提出应当重新反思“反封建”提法。 
 
  需要指出的是，将整个前近代中国称为“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正式形成于 20 世纪

二三十年代，而其时将“封建”泛化的论者，援引的是列宁、斯大林及共产国际的论点和提法，

与陈独秀五四时期论说并无直接关系（虽有暗合处）。而且，陈氏 1929 年发表公 信，赞成



托洛茨基观点，称现实中国为“资本主义社会”，否认“中国现在还是封建社会和封建势力的

统治”，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说。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封建论”与五四时期的“封
建论”发生了很大转折，前后所议“封建”的内涵判然有别。这是在考察陈氏封建说时应予注

意的。 
 
  （本文作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武汉 430072） 


